


象政办〔2023〕6号

象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龙光御学府小区托管迎宾东社区》的通知

二塘乡、各街道办、区机关各部门：
为加强龙光御学府小区片区的组织管理，提升社区管理服务水平，更好地服务开发片区的居民，根据《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法》的相关规定，经区政府研究决定：龙光—御学府小区其原所属行政区域归属二塘乡不变，采取托管的方式，由平山街道办事处迎宾东社区托管，并做好城镇居民所涉教育、社保等各项民生保障工作。其社区服务用房配套由桂林市龙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按照《桂林市开展基层党组织规范建设年活动实施方案》（市党建〔2018〕2号）文件的规定，向迎宾东社区移交社区服务用房，用于建设标准化的党群服务中心、群众服务中心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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